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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修課申請計畫書 

送交申請書及計畫書至所

辦公室，經本所同意為選

課先行條件。 

選課 

經本所同意後選課。 

二種資歷得以申請修習 

1. 專職資歷：申請日之前五年內，於同一機構任專職滿 12 個月。 

2. 專案資歷：申請日之前二年內，於單一專案實務經驗期間達 120

小時以上。 

1. 送交時間：於預定修習學期之前一學期
完成申請手續。（申請截止日期以所辦
公告為準） 

2. 田野專題學習成果分享計畫書內容：至
少 3,000字，內容包括但不限：田野實
務期間、參與任務與內容、工作方法、
重要成果、心得與反思等。 

學習成果報告書內容：依學生的修課申
請計畫書內容為基礎，在授課教師指導
下完成至少 5,000字成果報告書。 

藝術管理田野專題分享會 

參加分享會。 

繳交學習成果報告書 
學期末前繳交藝術管理田
野學習成果報告書給授課
教師評分，取得學分。 

出席分享藝術管理田野經驗，時間以
10 分鐘為原則，並全程參與。 


